願受輔助同意書

茲同意遵循下列事項：
1、 「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希望種子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稱「本辦法」）為本同意書之一部，本人已詳閱本辦法並同意「希望種子培育計畫」之輔助方式悉依本辦法執行之。
2、 本人提供個人金融機構專戶存摺封面影本，僅供華固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發放作業使用。
3、 本人受輔助期間願受華固教育基金會之指導，必要時適時改善；並願謹守本分、行事合宜，避免本辦法第壹拾壹點第二項之情事發生。
4、 本人願放棄申請或領取其他獎助學金(教育部及學校獎學金除外)，以及其他單位之長期輔助，將機會禮讓給需要的優秀學生，使更多學生受惠，以達到社會資源共享的原則。
5、 華固教育基金會依本辦法第壹拾壹點有終止輔助之決定時，本人同意輔助終止自通知之日起生效。
6、 本人受華固教育基金會長期輔助，俟學業完成就業之時，同意在不影響個人生活所需的原則下，按本人之意願將每月所得10%以內回饋予基金會，總回饋金為過去所領獎助學金總額，由華固教育基金會統籌分配，依本辦法之規定，用於希望種子培育計畫之受輔助人，且本人有指定將回饋金用於特定受輔助人之權利。
7、 本人同意希望種子培育計畫之執行若有爭議事項，依華固教育基金會決議方式執行之。
	此致　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



受輔助人：【　　填　　具　　姓　　名　　】
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戶籍地址：

　　　通訊地址：

　　　電　話：

　　　手　機：
	


法定代理人：【　　填　　具　　姓　　名　　】
                (受輔助人滿20歲者免填)
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戶籍地址：

　　　通訊地址：

　　　電　話：

　　　手　機：
中華民國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